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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固定资产——设备 113.06
无形资产——专利技术 185.2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8.7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
固定资产清理 190
营业外收入 1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10
贷：库存商品——打印机 110

2. B公司账务处理：由于换出设备和专利技术的公允

价值均不能可靠计量，所以此时应直接以各项换入资产

的公允价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成本，不再考虑换出设

备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和换入打印机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

税额。

换入打印机的成本=打印机的公允价值=100（万元），

换入厂房的成本=厂房的公允价值=200（万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110
累计折旧 40
贷：固定资产——设备 150

借：固定资产——打印机 100
——厂房 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
累计摊销 270
贷：固定资产清理 110

无形资产——专利技术 45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8.7
营业外收入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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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机构间存货调拨的会计处理

代学钢（副教授）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在企业的总分支机构一般会存在存货等内部交易，对于这种交易，其中未实现的损益要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在实务中，有的企业通过发出商品和分公司购销差价等科目进行核算，但是这种处理尚有不足之处，本文

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总分机构 内部交易 存货

一、总分机构汇总纳税相关规定

为有效解决法人所得税制度下税源跨省市转移问

题，加强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2012
年 12月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

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该文件第二条规定，汇总纳税的

适用范围为在中国境内跨地区（指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的居民

企业。第三条规定，汇总纳税企业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

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调库”的企业所得税征收管

理办法。其中“统一计算”是指企业总机构统一计算包括

汇总纳税企业所属各个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在内的

全部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汇总清算”是指在年度终

了后，总机构统一计算汇总纳税企业的年度应纳税所得

额、应纳所得税额，抵减总机构、分支机构当年已就地分

期预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后，多退少补。

二、总分机构存货调拨中的会计问题

纳税实务中，有许多总分公司是一种松散型的总分

组织，总公司对分公司并无很强的控制力，各自仍独立核

算公司计利润，在账务处理中体现各自债权债务，但能够

汇总纳税获得总体税负最低效果。在总分机构实行汇总

纳税的情况下，如果总分机构发生存货内部调拨，如何进

行会计处理，既能满足反映存货信息的需要，又能满足所

得税汇总纳税的需要，实务中存在不同做法。

例：河北邢台某企业A总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山东济南某分支机构B（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独立核算，但

不是独立法人），所得税实行汇总纳税。总公司向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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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拨商品，分公司再对外销售。假设总公司存货成本 100
元，调拨价120元，增值税税率17%。讨论总公司A公司的

会计处理，要求反映往来账金额，反映总分机构作为独立

核算单位各自业绩，同时在汇总报表中反映会计利润，反

映汇总应纳税所得额。

一般来说，如果需要反映往来账金额，反映总分机构

作为独立核算单位各自业绩，那么，可能存在如下处理：

总公司向分公司发出存货时，借：应收账款——B140.4；
贷：主营业务收入12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20.4。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100；贷：库存商品100。与
此同时，分公司独立核算，则可能会有如下处理：借：库存

商品 12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0.4；
贷：应付账款——A140.4。

但这样处理会出现下述问题：一是总公司虽然体现

了自身经营成果，但这项销售从会计角度及汇总纳税角

度并未真正实现，不应确认收入、成本；二是汇总报表中

库存商品借方余额20为内部交易虚增价值。

三、总分机构存货调拨的处理方法

因为总分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法人，在编制会计报表

时一般直接汇总总分公司报表数据即可得到法人报表数

据，所以一般不采用母公司与子公司做法（个别报表中确

认收入及成本，再在编制合并报表时编制抵销分录）。其

处理原则是，总公司在调出存货时不确认收入和成本，同

时利用某个账户将“库存商品”中未实现损益抵销，仍以

实际成本列示于资产负债表项下。

方法一：总公司运用“发出商品”及“分公司购销差

价”账户进行会计处理

1. 总公司发出存货时：借：应收账款——B140.4；贷：

发出商品——B12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20.4。
此处的“发出商品”是个过渡性账户，仅仅起到不确

认会计上的“主营业务收入”的作用。因为此项调拨是总

分机构内部调拨，并未实现销售，不满足存货准则规定的

收入确认条件，同时也不属于税法上的应纳所得税收入。

但因为是跨地区调拨，需正常反映销项税额（分支机构反

映进项税额，且金额相等，此业务增值税负总体为零）。

2. 发出存货的同时，借：发出商品——B 100；贷：库

存商品100。“发出商品”是正常使用，此时“发出商品——

B ”账户借方为成本价 100，贷方为调拨价 120，贷方余额

为未实现的总分机构内部损益，期末将此余额全部转入

“分公司购销差价——B”。
3. 假如两个月后分支机机构实现对外销售50%，分公

司账上已确认主营业务收入与相应主营业务成本 60元

（其中包含了虚增的 10元，从总分公司汇总角度看，主营

业务收入成本应为50元）。因此总公司账上不再体现收入

与成本。但总公司要反映已实现的内部损益，因此在收到

销售清单时，借：银行存款——70.2；贷：应收账款——

B70.2。同时将“分公司购销差价——B”中相应 50%调整

“主营业务成本”，分录为：借：分公司购销差价——B10；
贷：主营业务成本10。

在期末总分公司汇总利润表中，主营业务收入额为

真正对外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为真正的存货成本 50
元。汇总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由“库存商品”借方余额

减“分公司进销差价”贷方余额。

方法一虽然能反映各自往来账金额，反映总分机构

作为独立核算单位各自业绩，同时在汇总报表中反映会

计利润，反映汇总应纳税所得额，但是仍存在一些缺陷：

该方法运用“发出商品”账户作为过渡，“发出商品”会出

现贷方余额，这不符合一般对盘存账户的理解。该方法实

质上是在使用“分公司进销差价”对未实现内部损益进行

调整。为避免上述问题建议采用下述方法二。

方法二：运用“未实现内部损益”账户调整

具体处理见下表：

方法二运用“未实现内部损益”账户，该账户作为“库

存商品”账户的备抵账户，将期末报表中的“库存商品”调

整成实际成本。方法二的优势在于：一是满足了汇总纳税

的需要，获得汇总纳税的好处；二是满足总分机构反映各

自经营成果、债权债务的需要；三是不通过“发出商品”账

户，避免“发出商品”出现贷方余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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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总公司
向分公
司发出
存货时

分公司
对外销
售50%

总公司

①借：应收账款——
B1404,贷：未实际内
部损益——B120，应
交税费——增（销）
20.4。②借：未实际内
部 损 益 ——B100；
贷：库存商品100。

①借：银行存款——
70.2；贷：应收账款
——B70.2。②借：未
内部损益——B 10；
贷 ：主 营 业 务 成 本
10。

分公司

①借：库存
商 品 120，
应 交 税 费
——增（进）
20.4；贷：就
付账款——
A 140.4

①确认相应
收入及销项
税，确认主
营业务成本
60。②借：应
付账款——
A70.2；贷 ：
银 行 存 款
70.2.

期末汇总报表

“应收账款”与“应付
账款”相抵；应交税费
——增值税销项减进
项，税负为零 ；库存
商品中虚增价值20元
被未实现内部损益抵
销。

汇总后主营业务收入
为对外销售收入；主
营 业 务 成 本 为 60-
10＝50，为实际成本；
结存的 50%库存商品
中所包含虚增价值 10
元仍被“未实现内部
损益”贷余10元抵销。
期末以实际成本（60-
10＝50）列示在存货
项下。


